四川电大关于“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

试点”项目教务管理补充规定
 

 

各市、州、系统电大（分校），省校直属部，教学中心：
为进一步搞好试点项目的研究工作，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中央电大《“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教学教务管理补充规定》精神，特制定本补充规定如下：
1．关于最低毕业年限
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两年制三年业余学习形式的试点专业毕业所需最低年限不低于2年，三年制三年业余学习形式的试点专业所需最低年限不低于3年。
2．关于“开放教育入学指南”课程
“开放教育入学指南”课程由中央电大统一开设，但该课程不列入申请学位统设必修课程范畴。
3．关于免修免考和学分替换
电大专科毕业的学生，参加电大本科学习者，
（1）不得用专科阶段课程顶替本科阶段课程学分；
（2）如本科阶段与专科阶段必修课程重复设置，且课程教学要求相同的，学生可申请选修本专业教学计划中不低于该课程学分的其他选修课程替换该课程，成绩合格后由各分校按试点专业必修课免修免考准备相关证明材料到省校教管科办理免修免考手续，省校教管科初审后报中央电大审批；
（3）专科段已选修的课程，本科段不得再行选修。
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管理规定有不符之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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